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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宁、雷世光、叶新贵、蒋凤、吴沁怡、冯军、刘铭、乔莎、戴丽芳、孟春杨、

龙丽荣、张树玲。 

 



 



DB52/T 1592—2021 

1 

群体性预防接种点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群体性预防接种点设置的选址条件、接种人员要求、预防接种服务内容、配置条件、

信息化建设相关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贵州省设置群体性预防接种点开展疫苗接种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群体性预防接种 

在特定范围和时间内，针对可能受某种传染病威胁的特定人群，有组织地集中实施的预防接种活动。 

3.2  

固定接种点 

符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的各级各类医疗单位、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等能够提供长期固定的预防接种服务的机构。 

3.3  

群体性预防接种点 

为预防、控制传染病暴发、流行，开展疫苗紧急接种或群体性预防接种时，按相关方案，在适宜的

地点和时间设立，对目标人群开展预防接种服务的固定和临时接种机构。 

4 群体性预防接种点选址条件 

宜设置在交通便利、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便于受种者接受服务，有利于预防接种工作的实施。 

5 接种人员要求 

5.1 接种人员资格 

从事疫苗接种操作的人员应具有医师、护士或者乡村医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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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人员培训 

5.2.1 预防接种 

工作人员应参加群体性预防接种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疫苗接种。 

5.2.2 异常反应处置 

从事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的医疗卫生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接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紧急救治

或急救培训。 

6 预防接种服务内容 

6.1 组织管理 

开展群体性预防接种的医疗单位负责现场接种组织工作，制订相应的疫苗和冷链管理制度，组织预

防接种工作人员培训。承担常规免疫接种工作的固定接种点应通过预约接种、分时接种或单独设置接种

空间的方式开展群体性预防接种工作，确保常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受影响。 

6.2 疫苗管理 

制定群体性预防接种点疫苗需求计划，负责疫苗接收和使用管理。 

6.3 现场接种 

为受种者预检并建档，提供预防接种服务，记录和报告接种信息。 

6.4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理和调查   

报告预防接种不良事件病例，一旦发生接种后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要及时组织救治，协助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调查处置预防接种不良事件病例。 

6.5 设备管理 

负责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的软硬件维护和使用，开展疫苗冷链设备使用管理和温度监测工作。 

6.6 宣传教育 

开展群体性预防接种相关知识宣传教育。加强现场公众沟通，促进接种流程管控。 

7 群体性预防接种点配置要求 

7.1 房屋及功能设置   

7.1.1 房屋设置    

群体性预防接种点可依托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学校等单位的固定房屋以及办公场所设置。使用固定房屋设置的群体性预

防接种点，使用面积应达到200 m
2
以上。日接种任务达1000人以上的群体性预防接种点，使用面积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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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400 m
2
以上。日接种任务达到2000人以上的大型群体性预防接种点，使用面积应达到1000 m

2
以上。接

种现场需要备有足够空间用于接种后留观，确保接种对象完成接种后留观30分钟。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可通过搭建帐篷、流动接种车等，建立临时性群体性预防接种点。 

7.1.2 功能分区  

应标示工作流程，按照候诊、询问/登记/告知、接种、留观、AEFI处置、冷链等功能进行分区，设

置合理，相对独立，有进出两个不交叉的通道，接种门诊就近设置卫生间。 

设置在医疗机构的群体性预防接种点应避免与普通门诊、注射室、病房、放射科、传染病科（含发

热门诊、肠道门诊、传染病病房等）、化验室等存在潜在感染和损害风险的科室共处同一楼层或共用出

入口及通道；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将接种点设置在独立区域。 

7.1.3 房间管理 

群体性预防接种点要求宽敞、明亮、卫生、整洁，做好消毒和通风工作，为受种者提供座椅，炎热

和寒冷季节可安排降温、取暖设施。 

7.1.4 房屋安全防护 

地面潮湿的区域应做防滑处理。加强电源线路管理维护，配备消防器材，定期开展安全培训，维护

相关设备，避免安全隐患。 

7.2 人员配比及接种台配备  

按照每日接种任务人数范围配备接种人员和接种台。每次群体性预防接种点运行时，均需配备具有

资格的工作人员实施现场预防接种，应保证有1名健康询问、登记和知情告知人员，1名留观和疑似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处置医师，每个接种台1名接种人员。 

 接种台应配备存放疫苗的桌面小冰箱，配备使用免疫规划信息系统的设备、设施，将数据录入计

算机或移动终端。每个接种台及每名接种人员每小时接种服务人数原则上不超过15人，如超过，应增加

接种台、接种人员、接种服务频次。日接种200人～600人，应至少运行2个接种台。日接种600人以上，

应至少运行4个接种台，并至少配备4个登记工作人员。日接种达2000人以上的大型群体性预防接种点，

应至少运行12个接种台，每个接种台应配备3名工作人员分别负责登记、接种工作，现场应配备专人负

责维持现场工作秩序。 

7.3 急救保障 

应配备必须的急救药品和设备，制定预防接种不良事件应急预案。应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派驻的急

诊急救医务人员，现场有救护车提供转运保障。 

7.4 信息化设备配置 

应配备计算机、扫码设备、接种证打印机、预防接种签核系统等信息化设备，确保网络通畅和信息

系统平稳运行，宜支持人脸识别、身份证识别器等信息化扩展设备的接入。 

7.5 冷链及相关设备配备  

群体性预防接种点应配备用于储存疫苗的冷链设施设备和与受种者数量相适应的注射器材、药品、

器械、应急发电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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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化建设 

8.1 数据管理 

群体性预防接种点对接种对象实施预防接种档案信息化管理，通过贵州省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系

统、贵州省免疫规划信息管理平台、贵州省疫苗数字化监控系统上报接种信息和疫苗追溯信息。 

临时建立的群体性预防接种点应以属地固定接种点的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系统为基础，快速搭建预

防接种信息系统，能与属地固定接种点进行数据交换。 

8.2 疫苗出入库 

支持扫码设备完成疫苗出入库和使用电子追溯信息采集，支持与贵州省疫苗数字化监控系统进行数

据交换。 

8.3 冷链温度监测 

支持应用温度记录设备自动采集冷链设备温度，监测数据应上传贵州省疫苗数字化监控系统。支持

应用贵州省疫苗数字化监控系统或移动终端及时接收和处理温度预警信息。 

8.4 知情同意 

支持为群体性预防接种疫苗定制知情同意书模板，支持受种者/监护人通过显示终端获取知情同意

书，支持通过电子签名或指纹、人脸等生物特征识别方式对知情同意书进行确认。支持知情同意书的导

出和打印。 

8.5 疫苗信息采集 

支持扫描疫苗追溯码采集疫苗名称、疫苗追溯码、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号、有效期等信息。支持

本次接种疫苗与登记台疫苗信息核对。 

8.6 接种记录保存 

支持记录疫苗的接种部位和接种人员，并保存本次接种信息。 

8.7 凭证输出 

8.7.1 预防接种证输出 

支持识别预防接种证版本，自动调用相应设置完成疫苗接种后预防接种证打印。 

8.7.2 接种凭证输出 

支持自动调用相应设置完成疫苗接种后接种凭证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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